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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

（圆园园圆年怨月圆苑日兰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摇圆园园圆年员圆月苑日甘肃省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加强城市供热管理，维护供热单位和用户的合法
权益，充分利用热力资源，改善环境，减少污染，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城市供热规划、建设、管理、经
营的单位和用户，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摇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供热纳入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计划，为加强城市供热管理创造良好条件。

城市供热应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安排的原则，充分

发挥各类热源能力，实施和推广集中联片供热。

第四条摇市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城市供热工作。
市供热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全市供热的管理。

城关、七里河、西固、安宁四区范围内的城市供热管理工作由

市供热管理机构负责。

红古区及永登、皋兰、榆中三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县区

的城市供热管理工作，并接受市供热管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摇城市供热应当积极推广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
备，不断提高城市供热效益，逐步推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供热和分

户计量用热。

员



第二章摇规划与建设

第六条摇城市供热建设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市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城市供热建设规划，报经市人民

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七条摇供热工程建设，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国
家产业政策，政府应扶持发展热电联产及其配套管网设施项目和

集中供热。

热电联产工程项目应当优先保障城市供热。

第八条摇禁止在市区建设单台锅炉容量在苑兆瓦（员园吨辕小
时）以下的燃煤供热锅炉。

红古区及永登、皋兰、榆中三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限制建设单台

锅炉容量在源援圆兆瓦（远吨辕小时）以下的燃煤供热锅炉。
已按规划实施集中供热的区域内，原有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燃

煤供热锅炉应限期拆除；热电联产供热范围内的燃煤供热锅炉，应

按规划实施进程逐步拆除。

第九条摇新建、改建、扩建和更新供热锅炉、热网及其他城市
供、用热设施，建设单位应当向供热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由供热管

理机构初审后，会同规划、环保、技监、消防等有关部门进行联合审

查，经同意按规定程序办理审批手续；待工程竣工验收后，方可投

入运行。

建设单位不得擅自修建或变更审批内容建设供热设施。

第十条摇城市供热工程，根据“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由受
益单位投资建设；对于城市重点供热工程，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

投资，也可以采取优惠政策，多渠道筹资建设。

第十一条摇需采暖的建设项目须有相应的供热方案，报经供
热管理机构同意并按规定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后，根据供热

建设规划，统一配置、建设集中供热设施。

第十二条摇集中供热设施的工程预算、分摊份额应当报经供
热管理机构审核同意。

第十三条摇新建民用建筑的采暖系统推行分户计量管理系
统。原有民用建筑的采暖系统按分户计量的要求逐步进行改造。

第十四条摇共同投资的供热工程建设资金和城市基础设施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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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费用于供热的资金只能用作供热设施的建设及设备更新的改造

费用，禁止挪用、占用。

第三章摇供热用热管理

第十五条摇供热单位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供热资质。
未取得供热资质证书的单位，不得向用户供热。

第十六条摇供热资质等级证书，实行年度检验制度。
年检不合格的供热单位，由供热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供热管理机构可以委托有相应资质、具备管理条件的供

热单位或通过招标选择供热单位经营。

第十七条摇供热单位的主要供热设施、供热能力、供热面积、
用户等发生变化时，应到供热管理机构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

第十八条摇凡共同投资建设的供热设施，应当由投资单位共
同参与监督管理。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划拨或分配

其资产。

第十九条摇供热单位在接纳用户前，应当先由供热管理机构
会同供热单位审查用热项目的内部管网系统，合格的方可签订供

用热合同。

第二十条摇供热单位与用户应当签订供用热格式合同。
具有供热能力的供热单位必须接纳具备供热条件的用户，按

规定的采暖期供热。供用热双方可协商决定提前供热或延长供热

时间。

第二十一条摇供热单位必须严格依照合同供热，保证供热设
施正常运行。确保用户室内温度昼夜不低于员愿摄氏度，室温合格
率不低于怨苑豫。因设备故障或不可抗力因素，不能正常供热时，
应及时组织抢修并通知用户，同时报告供热管理机构，尽快恢复正

常供热。

实行分户计量的用户，室内温度和供热时间由用户自行调控，

但供热单位应当按设计供热参数保证供热。

因供热单位责任连续停止供热超过圆源小时的，向用户退还当
日热费。

第二十二条摇供热单位应当在采暖期结束后两个月内，将本
采暖期的成本决算表报供热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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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摇用户不得擅自入网用热，不得擅自改动采暖设
施，增加供热面积或散热设备，不得从采暖设施中取水。

供热单位和用户应当对自管采暖设施进行保养维护，并在采

暖期前进行检修。

第二十四条摇供热管网及附属设施外缘员援缘米内，禁止下列行
为：

（一）修建建筑物和构筑物；

（二）挖坑、取土、打桩；

（三）爆破作业；

（四）堆放垃圾、杂物、排放污废水；

（五）其他影响供热管网设施运行及安全的行为。

在城市供热管网及附属设施的垂直地面上，禁止种植树木、埋

设电杆等。

确需进行施工作业的，应征得供热单位同意。

第二十五条摇城市供热管网及附属设施出现故障需要抢修
时，有关部门应当配合供热单位，保证及时抢修。

第四章摇收费管理

第二十六条摇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价格行政主管
部门适时提出供热价格调整方案，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七条摇供热单位应当依照供热价格收取采暖费，禁止
乱收费用。

用户应当按规定缴纳采暖费，不得拖欠、拒缴。

实行分户计量收费的用户，采暖费按计量收取。

第二十八条摇用户应于每年供热前向供热单位缴纳本采暖期
的采暖费；一次缴纳确有困难的，经供热单位同意，可以分次缴纳，

但首次缴纳不得少于全部采暖费的缘园豫，余额应当在本采暖期结
束前付清。

第二十九条摇闲置房屋的采暖费，由房屋所有权人承担。
第三十条摇房屋产权变更时，当事人应当与供热单位办理用

热过户手续，结清采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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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摇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摇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下列行为，由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或市政府授权的供热管理机构分别予以处罚：

（一）未经批准建设供热设施或擅自变更审批内容建设的，限

期拆除或改正，并处以供热设施工程总造价缘豫至员园豫的罚款；
（二）未经批准，擅自供热或变更供热范围的，限期改正，并处

以缘园园园元以上圆园，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
（三）具有热源和供热能力（包括外网管道的使用）并符合资

质条件，而拒绝向用户供热的，限期改正，并处以 缘园园园元以上
猿园，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
（四）供热单位在采暖期内除不可抗力因素连续停止供热超

过源愿小时的，责令立即供热，同时向用户按日退还采暖费，并处以
员园，园园园元以上猿园，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
（五）供热单位在一个采暖期内，经供热管理机构两次检查，

供热质量达不到标准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员园，园园园元以上
猿园，园园园元以下罚款；
（六）在集中供热区域内，逾期不按本条例规定参加城市供热

的单位，限期拆除燃煤供热锅炉，处以员园，园园园元以上猿园，园园园元以下
的罚款；

（七）在供热管网及附属设施外缘员援缘米内有本条例禁止行为
的，限期改正，并视其情节轻重，处以单位员园园园元以上员园，园园园元以
下罚款；个人处以员园园元以上员园园园元以下罚款；
（八）用户擅自入网用热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按采暖面积

每日每平方米员园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九）用户擅自在供热设施上安装放水装置的，责令限期拆

除，并可从供热之日起至拆除之日，对单位按每个放水装置每日

员园园元的标准，对个人按每个放水装置每日 员园元的标准处以罚
款。

第三十二条摇违反供热价格标准乱收费用的，由价格行政主
管部门予以处罚。

第三十三条摇不按本条例规定缴纳采暖费的用户，由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或供热管理机构责令限期缴纳；供热单位可按日收取

缘



猿译的滞纳金。
第三十四条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供热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

城市供热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

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摇当事人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市政府授权的供
热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摇附摇摇则

第三十六条摇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摇本条例自圆园园猿年圆月员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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